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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支援服務隊服務申請表 
 
目的： 透過長者支援服務隊的社工及義工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社區網絡和外展服務，包括： 

(1) 定期接觸，例如：探訪和電話聯絡 
(2) 情緒支援，例如：短期輔導 
(3) 簡單的個人協助，例如：接送往返診所、處理簡單的家務 
(4) 介紹社區資源 

   (5) 轉介接受適切的服務 
 
申請資格： 年滿六十歲或以上，有支援服務需要且願意接受服務的長者（包括：獨居或缺乏家人照

顧、缺乏社區支援網絡、健康欠佳、有經濟困難、居住環境欠佳、未能善用社會資源或

服務或其他特別情況的長者）。 
 
費用： 服務使用者接受探訪、電話聯絡／慰問和個人協助服務均毋須繳費。如服務使用者需要護送

服務，在護送過程中，服務使用者本人及義工的交通費用需由服務使用者負責。如服務使用

者需要家居維修服務，亦需負擔有關義工購買材料的車資和費用。如有經濟困難，長者支援

服務隊可轉介他們申請有關經濟資助。 
 
填妥之表格，可寄回或親身交回所屬地區的長者支援服務隊辦事處。 
如有查詢，亦可與該辦事處接觸。 
 

服務申請表 

長者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男／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碼／豁免證明書號碼：     ( ) 電話：      

居住地址：（地區）   （街道）    （屋邨）     

（大廈名稱）      （樓數／座數）        

郵寄地址（如果和上址不同）：                     

如遇緊急事故，請聯絡：（姓名）         （關係）        （電話）            
             
聲明： 本人同意將個人資料送交長者支援服務隊、有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以供其考

慮編入長者支援服務隊的服務名單之內，本人亦同意接受社工或義工提供或安排之
探訪／活動／服務。 

 
長者簽名：         
日期：        

 
下欄由轉介機構填寫 

檔案編號：      
轉介機構名稱：                               
聯絡人姓名：    *先生／小姐／女士  職位：        
聯絡電話：        轉介日期：  年  月  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